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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1)1826/98-99(02) 

 

1999 電訊（修訂）條例草案  

九廣鐵路公司  

立場書  

 

 

第 7 條：  在土地上等設置與維持電訊線路等的權力。第 14 條現予修訂。 

 

 

九廣鐵路公司（九鐵）的立場  

從條例草案中，九鐵得悉電訊管理局正擬修訂《電訊條例》（第 106 章），

確保固定網絡電訊牌照持牌人及流動電訊牌照持牌人均可以通行毋阻，出

入購物商場、地下結構及隧道等室內公眾地方，如地底的鐵路車站，以便

向公眾提供電訊服務。此舉旨在令流動無線電通訊服務的覆蓋面遍及整個

香港特別行政區各個主要公眾地方，無遠弗屆。九鐵既認同提供通行權予

流動電訊牌照持牌人，使電訊服務的覆蓋面擴大的重要性，對擬作出的修

訂如何能達致此目的卻尚存疑慮。九鐵主要關注以下五點：  

 

 

1. 條例修訂後，流動電訊牌照持牌人將有權進入九鐵的範圍，興建各別的

系統。這樣，一個現代化的鐵路車站內，便會出現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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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電訊系統，增加站內系統的複雜性；而各個系統的設施能否在車站

結構有限的範圍內互相配合，都是令九鐵關注的事項。基於此等原因，

九鐵不能接納在其範圍內提供開放出入權的安排，以容許各持牌人設立

本身的系統。要求每一個流動電訊牌照持牌人達成協議，以一個共用的

天線網絡為其客戶提供電訊收發服務絕非不合理。  

 

 

2. 條例修訂後，電訊管理局有權決定及訂定對流動電訊牌照持牌人徵收的

費用。此舉完全違背自由市場的原則。興建、經營及保養流動電訊網絡

均需收取費用，此項修訂假設電訊管理局擁有所需的專才及資源來評定

及調解有關此等費用的紛爭，尤其有關設計、興建、維修及經營的成本，

以及引致九鐵損失的機會成本方面的問題。結果可能會導致九鐵需補貼

流動電訊業。  

 

 

3. 條例修訂後，九鐵作為其設施的擁有人，縱使遇上一項其認為不恰當、

不切實可行、不安全，或干擾鐵路系統營運的流動電訊服務時，卻無權

禁止欲提供此項服務的流動電訊牌照持牌人進入其範圍。目前，九鐵與

持牌人訂立協議時，會加入以「鐵路為先」的條文，保障九鐵不受上述

情況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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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條例修訂後，包括聲音、數據、視像在內的所有流動電訊服務，將來都

一一擁有權力，可以進入九鐵的範圍，而事前毋需取得九鐵的批准。  

 

5. 條例修訂後，將來的流動電訊營辦商在出入權方面所享有的權益，將與

現時的流動電訊牌照持牌人享有的權益有所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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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觀點  

 

關注一：每一個營辦商均享有出入權，可以興建各別的網絡  

目前，當一個地底範圍如西鐵等，需要接通流動電訊系統時，九鐵會提供

地方興建單一的共用天線系統，以便節省成本。然而，流動電訊營辦商一

般會把在地下鋪設網絡視為等同於在地面鋪設網絡，即是營辦商均希望設

置本身的設備，以便配合本身的器材，令其網絡更為完善。  

 

由於流動電訊牌照持牌人的業務宗旨和發展策略很多時都存在互相矛盾、

互相競爭的情況，持牌人之間都鮮有合作。以往曾有營辦商因與某業主有

業務關係而意圖阻止其他競爭網絡進入個別物業內提供服務。流動電訊牌

照持牌人之間欠缺合作，不能建立共用網絡的例子亦見於一九九三年。當

時只有四家流動電訊牌照持牌人，四者均欲攜手合作，在地鐵車站及隧道

內建立共用的網絡，但卻未能達成共識。協商失敗後，香港電訊與地鐵公

司達成協議，在地鐵範圍內提供電訊覆蓋服務。其他三間流動電訊牌照持

牌人遂游說電訊管理局協助其進入地鐵的設施建立網絡，然而卻始終未能

團結一致，提供一個單一解決方法給地鐵公司。事實上，由於業內競爭激

烈，地鐵公司惟有推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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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綜合的解決方法，照顧每個系統的要求而又不會向其他流動電訊營辦

商洩露任何敏感資料。九鐵在畢架山及另外三條東鐵隧道上遇到的經驗與

地鐵相似。部分流動電訊牌照持牌人顯然欲盡快推行計劃，但其他卻希望

延遲。其中一個流動無線電訊營辦商更沒有參與九鐵的計劃。  

 

 

建議的修訂草案倘若獲得通過，流動電訊牌照持牌人便可以個別與九鐵接

觸，設置適合其個別需要及成本預算的系統。因此，各持牌人之間將更缺

乏合作意欲。根據草案，倘若九鐵拒絕與個別的持牌人協商，對方將有權

向電訊管理局呈報，行使法定權力進入九鐵的範圍，而九鐵則可能要被罰

款。  

 

 

九鐵認為以這個零散式的方法來設置及改善設備並不理想，因為倘接納這

個方法，則個別系統的數目將如雨後春筍，最嚴重的情況，在各車站的公

眾地方及隧道的天花內將設置多至十一套天線設備及電線。將來若電訊管

理局再發出新的電訊牌照時，車站及隧道內便沒有足夠的地方供安裝新的

天線設備及電線系統之用。在技術及觀瞻上都勢必造成嚴重的問題。建議

的修訂並未在這方面為設施擁有人提供保障。目前，設施的擁有人九鐵擔

當著統籌者的角色，確保共用的無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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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發射網絡的設計可盡量避免電線及天線在公眾地方內影響觀瞻，並且把

線路置於室內後方，以保留儀器室及線路管道的珍貴空問。容許每個流動

電訊營辦商裝置個別的系統，無異於讓每戶業主都在大廈天台裝設本身的

電視天線。現有安排效果滿意，基於上述原困，不宜改變。  

 

 

九鐵強烈認為設施的擁有人最適合確保以公平的原則讓營辦商進入設施、

平等分配可用的空間、公平攤分各持牌人應承擔的建造成本，而採用的裝

設方法及設備標準均適合地底或密閉的環境。  

 

 

修訂法案並未賦予土地業主權力，就流動電訊持牌人使用的設備類型提出

意見。法案訂明營辦者一旦需要進入設施內，即可獨自裝置其選擇的設備。

例如九鐵對於限制天線釋放的非電離幅射量有一定的政策，倘若營辦商可

自由裝置其設備，九鐵將無法執行對鐵路營運屬於正確、恰當及必要的政

策。  

 

 

關注二：電訊管理局有權訂定收費  

對於修改法案賦予電訊管理局權力制定「是局長認為在有關個案的所有情

況下屬公平和合理的費用」的建議，九鐵認為絕對主觀及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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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並且不符合香港特別行政區對商業事務的不干預政策。條例修訂後，

電訊管理局需要處理大量有關的紛爭，而該局卻缺乏有關的專才，處理與

土地有關的事宜及此等地役權的影響，尤其是有關公共事業方面的問題。

在此制度下，每名持牌人均可以進入九鐵範圍裝設本身的系統，因而各自

取得不同的利益。持牌人會認為各項建築、保養及出入權的費用應與地面

的設施相近，但設施擁有人如九鐵則會認為出入權的持續成本及價值超較

一般地面設施為大。紛爭便會隨之而起。  

 

 

如上文所述，九鐵認為除非修訂法案能適當保障這些財政方面的疑慮，否

則九鐵可能被逼要補貼電訊牌照持有人。  

 


